结婚公证所需材料
在办理某些证件时为了确定办理人的家庭情况都会要求提供一个结婚公证以却定办理人已经有合法婚姻，在办理结婚公证时除需要办理人提供有效的结婚证外还需要准备好其他相关材料。

公证类型：结婚公证
有效期限：由公证处定

	公证说明
	公证材料
	材料须知

	学历公证主要是证明申请人最高学历的真实有效性
	夫妻双方身份证
	•双方在有效时间内的身份证原件

	
	夫妻双方户口本
	•户口簿原件
•集体户口：提供《常住人口登记卡》本人页原件及经过户籍所在单位盖章的首页复印件
•已经没有中国户籍需要提供中国户籍注销证明、护照影印件和国外居留证明

	
	夫妻双方结婚证
	•夫妻双方分别持有的结婚证原件
•结婚证原件丢失，应前往民政部门补办

	
	照片
	•用于美国、墨西哥、哥伦比亚、荷兰需加贴照片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夫妻双方两寸合照或是夫妻双方的单人近照合拼（需认证情况下只能提供合照）

	
	委托书
	•由他人代理则需要提供委托人签字的委托书

	
	被委托人身份证
	•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特别提示：

1.在办理结婚公正时如果是子女需要办理已故父母的结婚状况公证则需要提供申请者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与父母的关系证明、父母的死亡证明或户籍注销证明否则不能申请。

2.如果您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所申办公证事项时，还需根据公证员的要求补充证明材料，因材料不符合要求的申请者公证处会在7个工作日内对申请者提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